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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 

北化大工发﹝2015﹞10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 
 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 

教职工文体协会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各分工会： 

《北京化工大学教职工文体协会管理办法》经 2015 年 4 月

21 日工会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化工大学工会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5 月 4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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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 

教职工文体协会管理办法 
    

为了充分发挥教职工文体协会的作用，推动学校群众性文体

活动的开展，活跃教职工业余文化生活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教职工文体协会的性质和活动原则 

教职工文体协会，是教职工发展文体活动、营造健康高雅的

校园文化气氛、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群众性自娱组织。协会

活动坚持业余、自愿的原则，每名教职工可参加各协会。协会必

须在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，

不得从事与此相违背的任何活动，并自觉接受学校工会的管理。 

二、教职工文体协会的建立、注册与考评 

（一）教职工文体协会的建立 

教职工文体协会的建立应符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学校规

定，每个协会组建时应不少于 20 人，由拟建协会的临时负责人

提出申请并经学校工会审批后方可建立。申请内容包括所申请的

协会章程和主要负责人等，协会章程通常由宗旨、组织机构、活

动形式、会员的权利与义务、经费渠道等内容组成。 

（二）教职工文体协会的注册 

各文体协会实行年度注册制。每年三月，各协会须提交新一

年工作计划及重新登记的会员注册登记表到校工会注册。校工会

根据各协会上一年度考评结果，对达到“合格”要求的协会，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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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进行“注册”。对“不合格”的协会依据实际情况，“限期整改”

或取消“注册”资格。注册的协会其活动列入校工会年度活动计

划并享受相应的活动经费资助。 

协会换届时，应及时向校工会报告并将换届情况报工会备案。 

三、教职工文体协会经费拨付标准及使用 

（一）经费拨付标准 

一类协会：协会基本活动经费为 2000 元，每增加 10 人，增

拨活动费 300 元，最多拨付活动费 3000 元。 

二类协会：协会基本活动经费为 500 元，每增加 10 人，增

拨活动费 50 元，最多拨付活动费 1000 元。 

各协会外出交流、比赛预算经费 1 万元/年，根据各协会实

际情况拨付。 

（二）使用范围  

1．体育器材的购置：由各协会提出申请，校工会批准后进

行购买，列为工会固定资产。 

2．协会会员活动费，可用于支付和本协会有关的各类活动

支出，组织全校性比赛的各类奖品、外出比赛的服装、车费、水等。 

（三）报销程序  

1．各协会按照本年度活动计划组织活动，活动完成后在一

个月内报账。报销时，原始单据背面必须有经手人签字，报送校

工会审核签字后到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。 

2．教职工文体协会经费管理遵循公开、透明的原则并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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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的制度，接受会员监督。 

四、教职工文体协会的解散 

（一）自行解散 

教职工文体协会自行解散应及时将情况报校工会备案后注

销。未经注销的协会仍承担该协会的各种责任。 

（二）取消资格 

经考察，对组织不健全，参加活动人员较少的协会，校工会

将予以取消，改为兴趣小组，校工会将不再给予经费支持。 

五、教职工文体协会的管理 

各协会在日常活动中，应加强会员安全教育，防止一切事故

发生；代表学校对外参加各类比赛活动时，应事先征得校工会的

同意；服从校工会的领导，完成校工会交办的各项工作。 

六、教职工文体协会的考评 

各文体协会实行年度考评制。每年 12 月，各协会须提交本

年度协会工作总结及《北京化工大学教职工协会（社团）量化考

核表》。校工会根据各协会工作总结、量化考核表及实际情况，

进行评比表彰。获奖协会，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。 

七、附则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校工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2015 年 5 月 4 日印发   


